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昂利康（杭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科技”）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左

卡尼汀口服溶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

主要成份

剂型

申请事项

注册分类

规格

受理号

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左卡尼汀口服溶液

左卡尼汀

口服溶液剂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化学药品4类

10ml：1g

CYHS2301844

国药准字H20249009

至2029年09月25日

名称：昂利康（杭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福城路501号银海科创中心11幢

101室

名称：浙江凯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英溪北路689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本品用于治疗原发性系统性卡尼汀缺乏症，也用于先天性代谢异常导致的继发性卡尼汀

缺乏症的短期和长期治疗。公司于2023年07月获得左卡尼汀口服溶液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

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左卡尼汀口服溶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管线。由于医药行业

的特殊性，药品的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体销售情况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4-070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倍加洁”）于2024年9月8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项目的议案》，公司拟

在新加坡成立全资子公司，通过该子公司在越南成立项目公司，由越南项目公司实施本次投

资。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对外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新加坡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工作，并收到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

（ACRA）颁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MARITIME SILK PTE.LTD.；

2、注册编号：202441303H；

3、注册资本：10,000新加坡元；

4、公司类型：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5、注册地址：8 KAKI BUKIT AVENUE 4#08-32 PREMIER @ KAKI BUKIT SINGA⁃
PORE(415875)；

6、经营范围：WHOLESALE TRADE OF A VARIETY OF GOODS WITHOUT A DOMI⁃
NANT PRODUCT(46900)；OTHER HOLDING COMPANIES(64202)；

7、股权结构：倍加洁（英文名：PERFECT GROUP CORP.,LTD.）持股100%。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59 证券简称：倍加洁 公告编号：2024-046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建设越南生产基地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为浙江烟

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烟草投资）、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溢控股）、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烟投资）、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大红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3,012,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78%。因管

理需要，浙江中烟投资、宁波大红鹰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8,960,000股全部无偿划转

给浙江烟草投资。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构成为浙江烟草投资、

香溢控股。本次划转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划转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构成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年10月9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烟草投资转来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

省公司关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的批复》（浙烟财〔2024〕
111号文件），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中烟办〔2024〕87号文件精神，同意浙江中烟投资将持有的

1,350万股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浙江烟草投资；同意宁波大红鹰将持有的546万股公司股权

无偿划转至浙江烟草投资。

（一）本次股份划转前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保持不

变。具体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浙江烟草投资

香溢控股

浙江中烟投资

宁波大红鹰

合计

权益变动前构成

股数

54,710,381

69,342,233

13,500,000

5,460,000

143,012,614

占总股本比例（%）

12.042

15.263

2.971

1.202

31.478

权益变动后构成

股数

73,670,381

69,342,233

0

0

143,012,614

占总股本比例（%）

16.215

15.263

0

0

31.478

（二）本次股份划转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划转前：

划转后：

二、本次划转后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40714.6778万元

经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676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酒店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100%控股，实控人中国烟草总公司。

（二）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24.11万元

经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676号

法定代表人：郭志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管理，酒店管理，办公用品、礼品的包装设

计、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电子商务技术服务，道路

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仓储（不含危险品）。

股权结构：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全额出资并授权浙江省烟草专卖局行使出资人权力。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是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公司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构成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事宜，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浙江烟草投资、香溢控股将按规定

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对外披露。

（三）本次股份划转事项已经实际控制人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复，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确认意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24-060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累计转股情况：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 2024
年9月30日，累计共有7,084,000元“韦尔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31,860股，占“韦尔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金额为 2,432,
91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71%。

● 本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2024年第三季度，“韦尔转债”转股金额为5,000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24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共发行2,44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4号”文同意，公司 2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韦尔转债”，债券代码

“113616”。
根据有关规定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韦尔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7月5日至2026年12月27日。

“韦尔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22.83元/股，因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30日起调整为222.52元/股；因2021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8日起调整为164.44元/股；因2022年

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31日起调整为164.36元/股；因公

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每份GDR代表1股公司

A股股票，相应新增基础A股股票数量，“韦尔转债”转股价格自 2023年 11月 10日起调整为

162.80元/股；因 2023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8月 13日起

调整为162.66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7,084,000元“韦尔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31,860股，占“韦尔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37%。其中，自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共有5,000元“韦尔转债”转股，转股数量为30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金额为2,432,91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额的99.71%。

三、本次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总计

变动前
（2024/6/30）

1,348,717

1,214,426,982

1,215,775,699

本次可转债转
股

-

30

30

其他变动

-1,348,717

-

-1,348,717

变动数合计

-1,348,717

30

-1,348,687

变动后
（2024/9/30）

-

1,214,427,012

1,214,427,012

注：“其他变动”为回购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7月17日注销完成。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
年 7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4）。

四、其他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21-50805043
邮箱：will_stock@corp.ovt.com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9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截至2024年9月30日，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A股普通股股票 5,219,800
股，累计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70%，回购总金额为72,723,422.44元，期间回购的最高

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5.29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为12.94元/股。

基于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的信心，结合战略布局、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近期二级市场

表现等因素，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以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含）的价格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

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票，回购的公司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

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及前期回购进展详见公司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2024-01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2024-013）、《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进展暨回购比例

达到 1%的公告》（2024-014、2024-01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2024-019、2024-024、2024-041、2024-046、2024-051、2024-054、2024-06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

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日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024年2月，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219,800

股，回购总金额为 72,723,422.44元，累计回购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2.70%，最高成交价为

15.2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94元/股。

2024年3月-9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

25元/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4-070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4-045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自愿
披露关于签署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
及相关联合疫苗项目资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
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签署了关于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项目资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10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自愿披露关于与比尔
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签署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项目资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5）。

基于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工作的持续推进，公司近日与盖茨基金会签署协议，将继
续收到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项目的资助，同时新增对包含该款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联合疫
苗项目的支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此次签署的协议，公司将收到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合计超过1,700万美元的项目资助，

以支持公司基于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VLP）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进一步开发，主要
包括临床研究、工艺开发及规模扩大等工作；同时支持包含该款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联合
疫苗的研发。盖茨基金会将根据项目研发目标/里程碑的达成情况，按约定的付款时间表分
阶段支付项目资助。

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基于公司的蛋白结构设计和VLP组装技术开发，是一种非传染性
脊髓灰质炎疫苗，在生产过程中不依赖活病毒，预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非传染
性的VLP技术路线脊髓灰质炎疫苗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作为未来消灭脊髓灰质炎的首选疫
苗之一，有望为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作出贡献。同时，该候选疫苗也可成为联合疫苗的组成
部分，加入联合疫苗将有利于更广泛地推广，从而消灭脊髓灰质炎。

为了使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中广泛使用并可负担，公司将确保及时并
广泛地传播从该项目中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并以可负担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人群提
供受资助的开发成果。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疫苗研发是一项复杂严谨的

科学活动，难度大、周期长，在上市销售前需要申请临床试验、进行临床试验、申请药品注册上
市许可等，临床试验进程和结果及产品上市进度具有不确定性，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
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4-046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
于印度尼西亚获得临床试验批准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开发的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于近日获得印度尼

西 亚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Badan Pengawas Obat dan Makanan, Republik Indonesia,
“BPOM”）签发的临床试验批准。

一、产品基本情况

公司基于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 VLP）的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基于公司的蛋白

结构设计和VLP组装技术开发，是一种非传染性脊髓灰质炎疫苗，在生产过程中不依赖活病

毒，预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非传染性的VLP技术路线脊髓灰质炎疫苗被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作为未来消灭脊髓灰质炎的首选疫苗之一，有望为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作出贡

献。

公司的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已在澳大利亚开展 I期临床试验，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自愿披露关于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于澳

大利亚启动 I期临床试验并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

二、临床试验相关情况

重组脊髓灰质炎疫苗开展的 I/II期临床试验拟进一步评价其在特定年龄婴幼儿中接种后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三、风险提示

疫苗研发是一项复杂严谨的科学活动，难度大、周期长，在上市销售前需要申请临床试

验、进行临床试验、申请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等，临床试验进程和结果及产品上市进度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ST红阳 公告编号：2024-091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江苏证监局责令改正的进展

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未消除。经

审计，截至2024年4月29日公司被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余额为288,405.29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8.1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应当至少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进展情况和

风险提示公告。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四节，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被

占用资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

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

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及进展情况

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未消除。经审计，截至2024年4月29日公司被南一农集

团及其关联方占用余额为288,405.2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8.17%。

公司2023年年报披露后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经公司财务部门核实，红太阳集团有限

公司（南一农集团关联方）向公司偿还占用资金132.70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占用方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还款时间

2024年4月28日

2024年5月11日

2024年6月27日

/

还款金额

100.00

26.00

6.70

132.70

还款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

综上，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288,272.59万元（未经审计）。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占用方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

合 计

关联关系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关联方

控股股东关联方

/

占用总额

168,158.39

149,773.97

1,500.00

319,432.36

期间还款

1,615.94

29,543.83

0

31,159.77

占用余额

166,542.45

120,230.14

1,500.00

288,272.59

说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事项，公司股票开始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上表中：

①“占用总额”指占用方2020年期末占用余额并累加后续年度（至2024年9月30日）新增

占用金额；

②“期间还款”指占用方2020年期末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的还款金额；

③“占用余额”指占用方截至2024年9月30日的占用余额。

二、关于公司督促其清偿占款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及董监高持续督促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尽快清偿占款，多措并举维护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的利益。为此：

1、公司持续关注南一农集团重整计划执行情况，了解和跟进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的资

产、负债和经营情况，通过定期发函或现场问询等积极督促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落实还款

方案，催促其尽快按期清偿占款，消除对公司的影响。目前，南一农集团重整计划已经法院裁

定，正在执行阶段，相关方正在积极整改中。

2、目前公司已被法院裁定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公司及董监高将依法配合法院和重整管理

人开展重整相关工作，将在重整程序中彻底解决资金占用、业绩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

3、公司积极聚焦主业主责，发挥红太阳产业优势，致力实施创新升级和降本增效，强化公

司经营管理质量，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规范公司运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防范此类事件的

再发生。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规定，因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未消除，且公司2020年至2023年度均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自2021年5月6日起至今，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因南京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自2024年9月19日开市之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

简称由“ST红太阳”变更为“*ST红阳”。

3、公司被南京中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

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等采取责令

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2024〕90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九

章第四节，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被占用资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

5、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寿海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高

比例质押和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风险。

截至2024年9月30日，南一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寿海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南一农集
团

杨寿海

合计

持 股 数
量（股）

182,924,
731

6,454

182,931,
185

持股

比例

31.50
%

0.001
1%

31.50
%

质押

累 计 数
量（股）

167,850,
000

/

167,850,
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1.76
%

/

91.76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8.90
%

/

28.90
%

司法冻结

累 计 数
量（股）

182,424,
031

6,454

182,430,
48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9.73
%

100%

99.73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1.41
%

0.0011
%

31.41
%

轮候冻结

累 计 数 量
（股）

659,720,
120

32,270

659,752,
39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360.65
%

500.00
%

360.66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3.59
%

0.01%

113.60
%

注：截至2024年9月30日，南一农集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500,7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182,424,031股，合计持有公司182,924,731股。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做好经营管

理和规范治理的各项工作。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0525 证券简称：*ST红阳 公告编号：2024-092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9月13日，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红太阳股份公司”）收到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苏01破20号《民

事裁定书》，南京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南京太化化工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 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进展情况

2024年9月13日，公司收到南京中院送达的（2024）苏01破20号《决定书》，指定江苏世纪

同仁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丁韶华担任管理人负责人。

2024年 9月 14日，公司收到南京中院”送达的（2024）苏 01破 20号《批复》和（2024）苏 01
破20号之一《决定书》，南京中院准许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

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4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启动重整阶段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

知的公告》。根据南京中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2024）苏 01破 20号《公

告》，通知债权人应在2024年10月1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定于2024年10月16日上午9
时30分通过现场及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公司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2024年10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管理人及公

司定于2024年10月23日下午2:30在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采取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合并召开重整阶段出资人组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等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配合法院和管理人加快开展重整程序中的各项工作，公

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0条、第9.4.11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分阶段及时披露公司重整

事项的进展，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2024年9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现就有关风险再次提示如下：

1、公司被南京中院裁定受理重整，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

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南京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自2024年9月19日开市之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

简称由“ST红太阳”变更为“*ST红阳”。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规定，因公司存在被控股股东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未消除，且公司2020年至

2023年度均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自2021年5月6日起至今，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等采取责令

改正监管措施的决定》（〔2024〕90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九

章第四节，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被占用资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截至2024年9月30日，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288,
272.59万元（未经审计）。

5、公司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尚未召开，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能否获得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的重整

计划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经南京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规定的内容为准。

6、公司2022年4月30日披露《关于重庆中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事项的公告》，

由于重庆中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整中邦”）未完成业绩承诺，红太阳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医药集团”）需依约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50,633.62万元。同时，公司控股

股东南一农集团承诺对红太阳医药集团所做的承诺承担全额履约担保责任。截至目前公司

尚未收到前述业绩补偿款。公司已向红太阳医药集团、南一农集团发书面通知追偿业绩补偿

款，并向南一农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保留了对南一农集团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处置其相关资

产、提起诉讼等追偿措施的权利；且计划在公司重整程序中由重整投资人以现金形式全额代

偿 50,633.62万元业绩补偿款事项，最终以经南京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中规定的内容为

准。

7、2023年11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南一农集团等四家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

准的公告》。目前，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等四家公司正在进行重整计划的执行。控股股东南

一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寿海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高比例质押和司法冻结、轮候冻

结的风险。截至目前，南一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寿海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167,
85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91.76%、司法冻结 182,430,485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99.73%及轮候冻结 659,752,39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360.66%。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8、公司将密切关注重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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